施桥二线船闸下游靠船墩专项养护改造工程
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一、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南京水科院瑞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6 年4 月设计的《施桥二线船闸下游靠船墩专项养护改造工程》设计图纸（PDF版）。
2、工程量清单立项以《水运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20）为主，该规范没有的参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857-2013等规范执行。
3、省市现行相关水运工程工程量清单计量补充规定、施工验收规范、规程等。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及投标报价要求
1、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只是招标人对该部分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投标人计价时必须充分考虑清单项目特征、工作内容、设计图纸及相关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要求。
2、如若涉及单项施工措施费用工程量清单没有单独立项的应包含在清单综合单价中，投标人应综合考虑，结算不因此增加额外费用。如果投标人勘察现场、研究设计图纸认为工程量清单单项措施项目不能满足项目施工需要时，不得改变工程量清单单项措施费用项目，需要增加的单项措施费用请在投标报价让利时统筹考虑，结算时不因此增加额外费用。
3、工程量清单中项目涉及未明确施工做法的内容，由投标人自行确定施工方案，施工过程中施工方案须得到发包方认可后方可作为施工依据，竣工结算时该部分费用不调整。
4、投标报价文件税费应按照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率9%计算，实际结算开票非9%增值税率发票时，在工程竣工结算中进行调整，由审计单位审定。
5、投标报价除按照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报价表进行全费用综合报价外，投标人还需提供与工程量清单报价表闭合的工程量清单报价分析表，未提供的或不闭合的做无效标处理。
6、相关设备产品技术及品牌要求：投标人投标前要认真研究设计图纸的相关设备参数等要求，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后报价，确保投标报价中标后能够采购到质量满足设计图纸参数等要求、维修率低的设备产品。实施中采购前承包人应提供三家及以上品牌产品资料，经采购人、设计单位审核确认后采购；当承包人提供的产品资料经采购人、设计单位多次审核不能通过的，采购人有权推荐三家及以上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供承包人采购，且不调整工程结算造价。
[bookmark: _GoBack]7、投标人在进行清单报价编制时要勘察现场，充分考虑现场实际情况，施工过程中投标人需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及周边相关物品、设施等，因投标人的不规范操作、误操作等原因造成相关设施设备损坏、设备停用等后果的，由投标人自费修复，恢复正常使用。以上费用均不单列，由投标人在投标工程量清单报价中综合考虑。
8、本项目施工中不得影响所在地单位正常运行秩序，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需充分考虑相关临时隔离等各项措施费用，以上费用均不单列，由投标人在投标工程量清单报价中综合考虑。
9、投标人应自行踏勘现场，以充分了解项目位置、交通状况以及工作范围等任何足以影响其报价的情况。任何忽视或误解造成承包人自身损失的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导致采购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蒙受的损失，将由投标人进行赔偿。
10、投标人需积极主动地配合采购人进行相关验收，确保通过验收，若出现验收不合格的情况投标人需要返工直至验收合格，由此导致的返工费等相关其他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并且采购人有权从工程款中扣除。
11、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及时清运，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12、投标清单单价和总价均应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设备、材料、管理费、利润、税金、包装费、运杂费、保险费、卸力费、安装调试费、资料费、保修期内维修费用及服务费等直至完全交付采购人使用、缺陷期维修、质保期服务及工程量清单中质保期后服务等所有费用。
13、本项目承包范围为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附件范围相关的内容。投标人应根据设计文件内容以及现场踏勘情况，仔细核对工程量清单，核对内容包括清单数量、清单特征、计量单位等，并将疑问在提问截止时间书面提出，如未提出任何疑问，则视为对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不存在问题，漏报项视为价格已分摊到其他清单项中，投标人自行承担工程量清单数量偏差、漏项及清单错误的风险，竣工结算不予调整。
14、实际施工工程量以现场监管组确认为准。
三、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
1、南京水科院瑞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6 年4 月设计的《施桥二线船闸下游靠船墩专项养护改造工程》设计图纸（PDF版）。
2、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及投标报价要求。
3、计价定额以《内河航道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定额》（DB 32/T 2174—2013）为主，没有参照《内河航运水工建筑工程定额》(JTS/T275-1-2019)、《内河航运工程船舶机械艘（台）班费用定额》(JTS/T275-2-2019)、《内河航运设备安装工程定额》(JTS/T275-3-2019)、《江苏省市政工程工程计价定额》（2014）等定额执行。
4、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造价管理实施细则
5、省市现行相关水运工程造价计价管理文件及补充规定等。
四、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1、工程类别为航道养护工程。
2、人工费、机械费按《内河航道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定额》（DB 32/T 2174—2013）和(苏交质[2017]20号)《江苏省内河航道养护工程营改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内河航道养护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其中采用《江苏省市政工程工程计价定额》（2014）等计价定额的按照苏建函价〔2026〕27号文件规定计价。
3、材料价格参照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2026年3月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钢材、沥青、汽柴油、主要地材指导价格》、《扬州工程造价管理》2026年第3期房建信息价计取，《2026年3月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钢材、沥青、汽柴油、主要地材指导价格》、《扬州工程造价管理》2026年第3期没有的材料设备价格按市场中准价计取。
4、安全文明措施费用根据苏交规(2025)1号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文件和招标人要求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计费标准的2%计取。
5、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其他费、临时设施费、现场管理费、间接费、利润等按照《内河航道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定额》（DB 32/T 2174—2013）文件规定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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